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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无定河镇大石边村八
社，李某某自 2013年开
始在大石边村委会北侧
4 公里处毁林开荒，毁
林面积 200 余亩，村民
已在上面种植玉米等农
作物。

举报鄂尔多斯市准
格尔旗沙疙堵镇特拉沟
门村蔺某某，在 2010年
违法占用塔拉沟门村前
塔社的耕地、林草地、小
流域治理排水渠等建设
砖厂和养殖场 2处。一
处是塔拉沟门村前塔社
原小学以西、以南，违法
占用耕地 70 亩建设砖
厂。一处是蔺某某将自
家门前的蓄水坝、排水
渠私自占用违法建设养
殖场。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罕台镇色连一矿长期通
过暗管和水车违规将井
下污水排至矿区排洪沟
内，污水沿着罕台河汇
入黄河，沿路土地被冲
刷成沟壑，破坏生态环
境。色连一矿厂区内煤
泥、煤矸石随意堆存，扬
尘扰民。部分矸石占用
周边村民草场，矸石山
产生的淋溶液渗入到周
边草场。2023 年色连
一矿草场取土覆盖矸
石，破坏生态。

2019 年 鄂 尔 多 斯
市鄂托克旗木凯淖镇木
凯淖村六社村支部在该
村湖边湿地新建建筑，
毁坏了该区域约15.4亩
灌木。

行政
区域

鄂尔多斯市
乌审旗

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

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旗

问题
类型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题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题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题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投诉人反映开荒行为属实，200余亩面积不属实。现场核实，反映人所指地块位于大石砭
村八社，实为村民李某承包经营土地，现场核查耕种面积240.08亩。套合历年国土变更调查
数据，该地块 2009 年至 2018 年耕地面积 91.67 亩，2018—2019 年新增耕地面积 131.76 亩，
2019—2021 年新增耕地面积 9.64 亩，2021—2023 年新增耕地面积 7.01 亩，累计新增耕地
148.41亩。现有耕地面积240.08亩中，包括2009年前原有耕地91.67亩、农村道路1.7亩、设施
农用地 0.25亩、村庄用地 4.32亩、2018年至今开垦的林地 38.55亩、2018年至今开垦的草地
103.59亩，累计开垦142.14亩。其中，129.17亩已划入基本农田、14.92亩已恢复植被地块。

1.关于“蔺某某在特拉沟门村前塔社原小学以西、以南，违法占用耕地70亩建设砖厂”问
题部分属实。

经查，反映问题所指砖厂为特拉沟门村村民蔺某某于2011年建成的黏土砖厂，位于沙圪
堵镇特拉沟门村前塔社，占地47.09亩，未办理建设用地手续。依据准格尔旗2010年土地变更
调查成果，47.09亩违法占地地类性质包括村庄用地0.29亩、旱地17.32亩、天然牧草地27.657
亩、其他林地1.82亩。2013年砖厂关停后，蔺某某在砖厂空地上搭建养殖棚圈，未办理设施农
用地备案手续。2021年12月，沙圪堵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将黏土砖厂主窑体拆除，除养殖棚圈
外，原砖厂其余区域均恢复植被。2024年8月，准格尔旗林草局、沙圪堵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分
别对蔺某某养殖棚圈占用草地27.657亩、占耕1.545亩违法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并督促蔺某
某拆除整改并恢复原地类地貌，期间，蔺某某申请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但因部分设施用地不
符合审批条件，暂未完成手续办理。

2.关于“蔺某某将自家门前的蓄水坝、排水渠私自占用违法建设养殖场”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在特拉沟门村前塔社丰垚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营的养殖场附近（养殖场非蔺某某

所有，实为蔺某某的弟弟经营），存在自然形成的排水渠，走访村民得知，20世纪70年代确实
建有蓄水坝，但蓄水坝已自然淤积为平地。经核实，蓄水坝、排水渠不在河湖岸线管理范围，
且靠近丰垚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一侧地类性质属于其他草地。该合作社成立于2019年5月17
日，审批备案占地面积4.8703亩，存在未批先建行为，2024年8月，准格尔旗林草局、沙圪堵镇
综合行政执法队分别对占用3.117亩天然草原、占用1.449亩耕地违法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
2024年9月19日，该合作社取得设施农用地备案，备案范围邻近但未占用蓄水坝及排水渠。

1.关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镇色连一矿长期通过暗管和水车违规将井下污水排至矿
区排洪沟内，污水沿着罕台河汇入黄河，沿路土地被冲刷成沟壑，破坏生态环境”问题不属实。

举报人反映“色连一矿”实为“内蒙古同煤鄂尔多斯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色连一号煤矿”（以
下简称色连一矿），证照齐全，为正常生产井工煤矿；经排查，举报人反映的“井下污水”实际为
色连一矿产生矿井疏干水，经处理满足标准后部分回用于生产用水，剩余部分满足《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限值后通过管道输送至罕台水质净化厂进行综合利
用，矿井水处理台账齐全，与环评批复一致。经排查，举报人所反映“暗管”实为色连一矿矿井
水处理厂出水口至东胜区罕台水质净化厂输水管道；所反映“矿区排洪沟”实为色连一矿雨水
排洪沟，现共有2处，排洪沟内未发现偷排污水痕迹；所反映“罕台河”，实为黄河一级支流罕台
川，所反映“水车”实为矿区绿化及洒水抑尘车辆，未发现私设暗管及矿井疏干水外排现象。
沿路沟壑均为自然地貌，不存在矿井疏干水沿着罕台川汇入黄河问题。

2.关于“色连一矿厂区内煤泥、煤矸石随意堆存，扬尘扰民”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色连一矿工业场地建有全封闭储泥棚和全封闭煤矸石筒仓，地面全部采用防渗层

和混凝土铺设，用于临时储存煤泥和煤矸石。仅有少量煤泥临时储存于全封闭储泥棚，煤矸
石经全封闭筒仓“不落地”直接运离，未发现随意堆存问题。工业广场配有1台吸尘车、2台洒
水车进行日常清扫抑尘，防止扬尘污染。色连一矿厂界无组织颗粒物监测结果均符合标准限
值要求。但在装卸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对筒仓周边150米范围内未搬迁的1户居民产生一定
影响。

3.关于“矸石山产生的淋溶液渗入周边草场”问题不属实。
经查，举报人所反映“矸石山”为建矿时形成的排矸场，已完成封场，植被已恢复，并于

2023年8月19日通过验收。该矸石山配套建设了雨水排水沟和淋溶液收集池，采取混凝土防
渗措施。矸石山淋溶液进入收集池收集后，通过水车拉运至矿井水处理厂处理，不存在外溢
现象。色连一矿周边地下水季度检测报告检测结果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限值要求。

4.关于“部分矸石占用周边村民草场。2023年色连一矿草场取土覆盖矸石，破坏生态”问
题属实。

“占用周边村民草场”为2022年8月色连一矿在东胜区罕台镇色连村色连三社进行取土
及排矸，占用集体土地47.97亩，经套合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库，林地23.80亩。2022年9
月12日，鄂尔多斯市自然资源局东胜区分局对上述色连一矿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批准占用集体土地47.97亩进行取土及排矸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已结案。2024年6
月4日，企业已通过土地复垦、造林建植、草籽撒播等措施恢复了占用区域。经比对2022年以
后卫星影像图，2023年至今，未发现取土及排矸痕迹。经现场核查，目前该区域植被覆盖度不
高，还存在土地裸露现象。

投诉人反映占用灌木林地问题属实。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新建建筑”为2019年当地村民自发组织建设的一处活动场所。该

建筑（含周边空地）占地面积15.133亩，其中构筑物面积4.311亩，空地面积10.822亩。经现场
勘测和套合2019年林保数据，该构筑物未占用林地，周边空地占用灌木林地1.548亩，其余空
地经调取2018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属采矿用地归集体所有且未被征占。经套合河湖岸线管
理范围图和2018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该建筑距河湖管理范围线183.53米，不在河湖管理范
围，未侵占湿地。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
目标

对 违 法 行
为 依 法 查
处到位。

依 法 办 理
用地手续，
完 成 违 法
占 地 拆 除
整 改 并 恢
复植被。

强 化 煤 矿
日常监管，
加大煤泥、
煤矸石、矿
井 疏 干 水
等 管 控 力
度，有效抑
制 煤 矿 扬
尘，进一步
提 升 矿 区
环境质量。

对 毁 林 行
为 整 改 到
位，做好群
众 沟 通 解
释工作。

处理和整改情况

1. 乌审旗农牧综合执法大队对
涉嫌违法的地块进行立案正在查处，
已对行为人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通知书，后续依法依规办理。

2. 截至 2025 年 6 月 5 日，行为人
已按照限期恢复植被要求，对未划入
基本农田或耕保红线的 14.92亩地块
栽植樟子松并完成植被恢复，按照林
地进行管理。对其已划入基本农田
的 220.84 亩地块查处到位后按照耕
地进行管理。

2025 年 6 月 4 日，准格尔旗林草
局下达《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责令
其限期履行“停止违法占用草原，恢
复草原植被”义务，6月 6日蔺某某已
开始拆除占用草原的建筑设施。对
占用耕地部分，蔺某某正在申请办理
设施农用地手续。

2024年 7月，沙圪堵镇给予沙圪
堵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二中队队员
王某平全镇通报批评，镇纪委对王某
平进行诫勉谈话。

1.加强监管，督促色连一矿严格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最大限
度减少扬尘污染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2. 督促色连一矿按照原植被恢
复方案于 2025年 6月 15日前开始补
植补种，于2025年9月30日前完成植
被恢复；同时，加强监管，规范企业用
地行为，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进行严肃查处。

1. 鄂托克旗木凯淖镇对于占用
林地 1.548 亩，6 月 4 日下达《植被恢
复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木凯淖尔
村村委会于 2025年 6月 10日前整改
恢复。6 月 5 日下达《立案通知书》
（鄂木政（土地）立通字〔2025〕第 004
号）。

2.向周边群众做好林地、湿地保
护工作政策解读。对全镇湿地、林地
进行排查，严厉打击非法侵占湿地、
毁林毁草行为。

是否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遗失声明
▲不慎将父亲巴图拉胡（身份证号为

152826196909160815）与 母 亲 孟 根 珠 拉

（152725198807151229）的 新 生 儿 萨 和 格 其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0150114140，出 生 日 期 2014 年 7 月 16 日 ，

出生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人民

医院，现声明作废。

▲不慎将鄂尔多斯市利伟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的蒙 KA0772 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 路 运 输 证》丢 失 ，证 号 内 交 运 管 鄂 字

150627004549 号，经营许可证号内交运许可

鄂字 150627010517，现声明作废。

▲不慎将鄂尔多斯市利伟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的蒙 KA8502 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 路 运 输 证》丢 失 ，证 号 内 交 运 管 鄂 字

150627032506 号，经营许可证号内交运许可

鄂字 150627010517，现声明作废。

▲不慎将鄂尔多斯市利伟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的蒙 KA8871 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 路 运 输 证》丢 失 ，证 号 内 交 运 管 鄂 字

150627032492 号，经营许可证号内交运许可

鄂字 150627010517，现声明作废。

▲不慎将准格尔旗远建建筑工程有限

责 任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50622MA0NDXHY5T）的公章壹枚丢失，

现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刘 佳 杰（ 身 份 证 号 码

152824199611283354）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护士执业证书》丢失，护士执业证书编号

202015003788，现声明作废。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见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nvGkY2bH6nR88H2wQuvHQ
提取码: n55i 纸质报告书可向建设单位联系查阅。
项目名称：三峡蒙能东胜热电近区（色连）4×100万千瓦扩建项目500kV

升压站工程
建设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展旦召苏木
建设内容：本项目在三峡蒙能东胜热电近区（色连）4×100万千瓦扩建

项目厂区内新建 4台 500kV主变压器，单台容量 1140MVA，采取三相一体
式，户外布置，新建4台高压厂用变压器、2台启动/备用变压器，500kV配电
装置采用GIS型式，户内布置，设 1组 180Mvar母线高压母线电抗器，通过 3
回500kV线路接入附近换流站。

单位名称：内蒙古三峡蒙能能源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王爱召镇园子圪卜村
地区邮编：014306

联系人：刘耀东 电话：13488579127
电子邮箱：657734715@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各环境要素最大评价范围内的居民和

企事业单位等。
建设单位现依法征求上述范围公众意见，鼓励范围之外公众反馈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HcGwbIBuzhPQd-ECVvA0w
提取码: 6gai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填写纸质版或电子版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

向建设单位提出与本工程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发布公示信息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内蒙古三峡蒙能能源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3日

三峡蒙能东胜热电近区（色连）4×100万千瓦扩建项目
500kV升压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值班主任 刘 悦


